
6800元近60天的考公考编课程，仅上了不到1/3便停课，退费困难，且校方称需按照协议中消费者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的

条款退款……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接到投诉，消费者花费6800元购买的事业单位考试课程，销售老师承诺的在职班周末线下课

仅上了14天便因校方问题停课。更令消费者不满的是，在提出退费时，校方拒绝按未授课天数退款。声称如要退款，按协议中消

费者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的条款退款，以每天400元的标准扣除已上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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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4S店的储值陷阱：被解约后仍卖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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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关闭后
宝马才发送解约提醒

以苏杨为代表的宝马车主，对宝马方面

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为何经销商关

店后，宝马才发布解约提醒；二是宝马是否在

更早时刻已通知过经销商解约，但双方均未

及时告知车主，导致车主权益受损。

2025年7月，宝马X4车主苏杨在销售人

员口头承诺服务权益可全国通用的情况下，

在上海徐汇宝信4S店花费1万余元购买了自

营维保服务。

8月29日，苏杨收到了宝马官方发送的提

示短信，称近期广汇宝信集团（上海徐汇宝信

母公司）汽车业务调整，其旗下售后、保险产

品非宝马官方直销，无法由非广汇系授权经

销商兑付或提供相关服务。

收到短信时，苏杨购买的服务仅使用一

次，剩余大半未消费，9月苏杨前往门店询问

时，发现已人去楼空。

针对门店关闭早于解约提醒的质疑，宝

马中国客服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未查询到

2025年8月发送过相关短信，并称徐汇宝信于

10月15日正式与宝马中国解除授权，后台记

录显示10月9日发送了取消授权通知。但苏杨

等车主均表示未收到该通知，且未更换在宝

马系统登记的手机号，宝马中国客服则认为，

或因手机后台拦截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车主提供的图片时间显

示，徐汇宝信于9月12日就已关闭。苏杨表

示，汽车售后是低频次服务，车主难以及时

发现经销商经营问题，而宝马作出解约决定

必然经过前期调研，早已知晓风险，却未预

留缓冲期，放任门店售卖自营服务，甚至关

店后才发提示，这些都是导致车主权益受损

的原因。

车主们的质疑均有迹可循。宝马早有取

消多家4S店授权的意图，徐汇宝信母公司广

汇宝信集团的文件显示，宝马决定自2025年3

月31日起，撤销广汇宝信旗下10家经销网点

的宝马汽车销售授权；2025年8月12日的另

一份文件进一步披露，宝马将于当月中旬左

右，陆续撤销广汇集团大部分经销网点的宝

马汽车销售授权。徐汇宝信虽不在首批名单，

但解约风险已十分明显。

而广汇宝信经营风险暴露得更早，其

2025年1月曾被短暂停牌，4月1日因未

按期披露2024年业绩被强制停牌，至今

未复牌。

解约4S店虽可修车
但影响质保

针对苏杨等车主未使用的自营服务套餐

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宝马中国表示，该服务非

宝马官方提供，车主需自行联系广汇集团处

理。但广汇集团官方电话目前无法接通，其他

宝马4S店也以销售主体不同为由，拒绝承接

相关服务套餐。

除徐汇宝信外，运通嘉宝4S店也被宝马

官方解除授权。该店并未关停，仍可提供维修

保养服务，但在此充值、还剩余3000元未使用

的宝马5系车主朱女士，却陷入充值款退不

了、维保不被官方认可的两难。朱女士得知门

店失去授权后，多次要求退还未使用充值

款，均被门店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退款。

朱女士向宝马官方求助，宝马中国表示，

运通嘉宝的授权于2025年10月31日终止，在

该店购买的售后产品仅限运通集团使用，解

决方案也由其提供，还建议朱女士继续在该

店享受服务。但朱女士表示，自己充值看中的

是宝马官方授权资质，而非经销商集团本身，

如今门店失去授权，与购买时的资质条件发

生变化，属于货不对板，且她担忧在非授权门

店维保，会影响车辆正常质保，宝马或以此为

由拒绝履行三包和延保义务。

目前朱女士所在城市的运通系宝马4S

店，均已被解除授权。一位运通集团工作人员

透露，门店因“卖一辆亏一辆”已停止新车销

售业务，售后服务仍是重要获利环节，因此继

续开展维保等业务，且配件仍从宝马官方渠

道订购，工时费有优惠。同时，这位工作人员

也印证了朱女士的担忧，称门店失去授权后，

维保记录无法录入宝马系统，若车辆仍在三

年质保期内，或车主购买了延保套餐，后续质

保权益可能受影响。

宝马中国客服也表示，运通嘉宝被取消

授权后，已不具备宝马和MINI车辆维保资

质，车主在此店的维保记录不计入官方系统，

有可能影响质保，具体视实际情况而定。

针对后续如何保障车主权益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向宝马中国发去了采访提纲，但截

至发稿未获回复。

被蚕食的知情权与
公平交易权

从本质上来看，宝马车主们面临的是预

付费用无法兑现的权益受损问题。上海市海

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表示，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但却未按原

约定提供，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与财

产安全权，应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经销

商在明知或应知存在重大经营风险时，仍继

续收取预付款，甚至可能涉及恶意“圈钱”，

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

确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财

产安全权。不过，与一般预付费纠纷不同，消

费者在经销商处购买服务时，更看重其背后

的宝马品牌。苏杨表示，在消费者眼中，经销

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品牌方。

孙宇昊直言，宝马作为品牌授权方，并

不能完全切割责任。宝马在终止授权或发

现经销商经营异常时，未及时向消费者披

露风险、有效拦截预付款收取，存在管理

过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

权。同时，宝马仅以短信方式通知解约事

宜，且存在遗漏，未能尽到审慎通知义务，

应在因其过错导致消费者损失扩大的范

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履行售

后兜底义务。

这一观点有明确的部门规章支撑。2017

年由商务部发布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

十三条就明确规定，供应商、承担“三包”责任

的经销商应当保证为消费者继续提供相应的

售后服务。

孙宇昊进一步指出，当4S店失去授权后，

其已从品牌授权服务商转变为独立维修厂。

当服务提供方身份已发生根本变更，无法实

现合同目的，消费者有权拒绝接受服务并主

张解除合同。宝马的授权取消行为间接导致

消费者权益严重受损，有义务配合消费者解

除原服务合同，或协调其他授权门店按原条

件承接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蔺雨葳

华图考公退费难：擅自停课 学员退钱须认自身违约

机构违约停课无人通知

张蕾曾两次选择华图教育，没想到第三

次报名时“踩雷”。她是贵州一家事业单位的

合同工，为争取编制，决定参加2026年3月贵

州省事业单位联考。

2025年8月，张蕾通过官方咨询渠道联系

上华图教育位于贵州一家学习中心的销售王

老师，对方起初推荐全职课程，得知张蕾在职

后，便发来一份针对在职学员的课程安排表，

并表示：“10月1日开课，课程专门针对在职同

学，仅在周末授课。”

张蕾对线下课时较少提出疑问，销售回

应称，课程根据在职学员时间安排，周一至周

五上网课，周末及节假日线下上课，直至考试

结束。随后再次发来课表，并用红框标出在职

学员的上课时间。

在看到近60天的课程后，张蕾心动了，立

即和销售老师签订了《培训协议》并支付培训

费6800元，购买了“2026贵州公考在职精英

一年无限学”培训课程。但当张蕾开始按照课

程安排上了14天课程之后，开始出现部分周

末不开课的情况，这让她开始产生了怀疑。

直至2026年1月底，张蕾已有两个多月未

上课，终于按捺不住，前往线下咨询机构，向

校长及班主任询问在职班后续的课程安排。

校方称，在职班仅收取10余名学员费用，因人

数少、师资调配成本高，且销售老师课程宣传

有误，故停止在职班周末单独开课，学员均插

班到全职班上课。若张蕾想继续上课，可向单

位请假于工作日到校。

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班主任

从未明确提及“停课”一事。据张蕾回忆，两个

多月里，针对课程安排，班主任仅回复“与全

职班一起上课”“目前没课”“周末模考”，始终

未确认在职班是否停课。虽然这已经让她产

生停课的疑虑，但出于备考的决心，张蕾仍抱

有一丝能够继续在线下上课的希望。直到张

蕾前往线下机构现场询问，校方才明确告知

在职班课程已停课。

针对华图教育地方机构停课不通知一

事，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华图教育方面，但截至

发稿未收到回复。

退费却按学员违约扣费

张蕾认为，销售诱导报名、机构无故停课

属违约在先，要求解除合同并全额退款。她回

忆，自己仅在国庆假期及10月至11月间的几

个周末上过课，累计14天，此后在职班课程再

无音讯。

“起初，我并未怀疑在职班课程被停，毕

竟班主任安排在职学员与全职学员一同上了

部分周末课程，但此后连续几周在职班都未

单独开课，我才开始逐渐起疑。”张蕾说道，在

校方未明确表示停课的两个多月内，自己几

乎每周都会询问班主任老师周末在职班是否

开课。

根据张蕾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其中，10

月27日张蕾询问班主任老师周末（11月1日—

2日）是否上课，班主任回应称：“跟大班（全职

班）一起上常识课，因为在职班学员很难凑

齐”；11月13日、19日，张蕾均询问班主任当周

周末开课情况，班主任分别回复称“周末已经

沟通和大班上刷题-判断”“周末国考模考”，

因张蕾11月13日当周周末需要加班，且并不

参加国考，因此该两周课程暂未参加。12月10

日、17日张蕾再次询问在职班课程安排，班主

任给予的答复分别为“你们目前没课”和“周

六全省模考，周日大班数资课”。

面对张蕾的退款申请，机构校长提出“按

照合同进行退费”：只能按照上课天数来计

算，一天400元，共计上课14天。

根据《培训协议》，若乙方（张蕾）主动要

求终止协议，甲方（华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贵

阳分公司）可按400元/天收取已参加培训的

费用。张蕾认为，这明显是按自己违约处理的

条款，她无法接受。正如此前武山县法院在处

理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中所指出的，合同

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不按合同约定造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张蕾提出，《培训协议》自2025年9月15

日至2026年3月31日有效。然而课时未满时，

张蕾所报名的培训班就停止了在职班周末的

开课，且未主动告知学员，致使自己仅上了14

天课程，约占总课时的23%，不存在自己违约

的情况，不应该按照协议中乙方违约的情况

进行退款。

在与校方多次沟通未果后，张蕾做出了

让步。“鉴于校方无法全额退款，而自己确实

参加了一定课时的培训，因此决定要求校方

按照整体课时的均价，退还未参与培训的金

额。”针对张蕾提出的诉求，校方再次明确表

示无法退款。

应结合实际情况核算培训费用

“我不是首次参加考编的‘小白’，是有一

定基础的，只是需要线下督促和老师现场答

疑。华图教育又是自己曾经两次选择的教育

机构，原本觉得自己笔试通过的概率很大。”

张蕾说道，原本信心很足，没想到这次“踩

雷”，还耽误了备考。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孙宇昊认为，机构未如实告知停课原因，而以

“合班上课”“模考”等理由掩盖课程变更，侵

犯消费者知情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同时构成合同违约。

消费者可主张按未授课时长退费，并索赔合

理损失。

张蕾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先后多次

向投诉平台递交相关投诉，均未能解决。截至

目前，张蕾已向当地法院申请民事诉讼，在提

交相关资料后，张蕾收到华图教育方面的退

款5162元。

孙宇昊表示，在本案中，由于培训机构单

方违约导致培训协议无法按原约定履行，而

非消费者主动终止协议，因此培训机构不能

依据协议中规定的400元/天的扣费标准对消

费者进行扣费，应根据实际履约情况重新核

算培训费用。机构执意按该条款扣款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条，该条款明确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

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在自

身违约的前提下，机构仍援引仅适用于消费

者单方解约的条款扣费，这属于加重消费者

责任、减轻自身违约责任的显失公平行为。

北京商报记者吴其芸

母公司早在4月就被强制停牌的宝马4S店，7月却仍开展自营储值活动。宝马品牌方直到门店关停一个月后，才向

车主发送解约提示短信。车主刚充值的维保服务不仅无法使用，更关键的是，被踢出品牌授权体系的店面，即便继续提

供服务也不被宝马认可，反而还会影响官方保修。

律师认为，此次宝马解除经销商授权风波，侵害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知情权与财产安全权。宝马作为品牌授权方

负有监管责任。若宝马在终止经销商授权或发现其经营异常时，未及时提示风险、有效拦截预付款收取行为，则存在明

显的管理过失。同时宝马的授权取消行为，间接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应履行售后兜底义务。

汽车售后服务是低频次、高客单价、强信任依赖、重安全保障的服务消费品类，其预付费售后、授权维保、原厂保修

等环节长期存在信息不对称、权责界定模糊、维权取证成本高等痛点。造车新势力正在推动汽车销售与服务模式革

新，传统4S店的转型也全面铺开，守护既有车主的合法权益，杜绝消费者沦为行业转型的牺牲品，是汽车品牌方无法

推卸的核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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